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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市贵池区卫健委2022年度转移支付-计划生
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按照《贵池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

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贵财绩效〔2023〕95号）

工作要求，贵池区卫健委组织开展了 2022年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

况绩效自评工作。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2年，市卫健委和财政主管部门共下达我区卫生健康计划

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预算 2386.66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资金转移支付预

算 803万元，省级资金转移支付预算 564万元，区级资金支付预

算 1019.66万元。该项目主要依据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

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》

（皖财社【2021】1346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

员会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省级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皖

财社【2021】1347号）、《安徽省人口健康基金会章程》、《安

徽省人口健康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规定下达资金。

该项目主要用于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，提高

家庭发展能力；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，引导和帮助计

划生育家庭发展生产，促进相关地区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；缓解

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、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，

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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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照省、市相关工作要求，各项目分别设置了绩效目标和指

标， 从开展工作数量、开展工作质量、实施规范性、项目进度、

专项资金支付率和项目效益等方面，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了分解，

结合实际制定了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2021年 12月 22日，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卫生健康部分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皖

财社〔2021〕1346号）、2022年 6月 17日《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

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清算下达 2022 年中央和省财政部分卫生

健康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皖财社〔2022〕643号）等文件下达我区

2022 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预算共 2386.66 万元，专项资

金及时足额到位。

截至 2022 年 12 月，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全年实际支出

2371.55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：99.37%。其中中央资金实际支出 803

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 100%；省级资金实际支出 550.87万元，资金

执行率为 97.7%；区级资金实际支出 1017.68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

99.8%。资金执行率未达 100%的主要原因为受项目实施周期影响，

以及 2022年疫情防控影响了部分项目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贵池区卫健委按照《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

法》《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规定对专项资金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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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进行严格管理，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由省、市下达我区财政后，

贵池区卫健委提出资金分配方法，经审批后下达项目单位和相关

镇街，主管部门、使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支付审批流

程规范，账务处理及时，会计核算规范，不存在大额现金支付、

不合规票据支出等违规现象，未发现资金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

列支出等情况。
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从项目资金投入情况、资金管理情况及绩效指标完成情况来

看，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严格落实了中央、省、市和区委

区政府各项要求，在专项资金的分配、使用上积极与上级主管部

门和财政部门沟通对接，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，

项目支出管理科学、合规，坚持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

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（支付），无截留、挪用等现象，刚性执行

了预算。截止 2022 年 12 月底，已经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扶助制度，解决了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，提高了

家庭发展能力；已经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了计

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、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，

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。
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2年通过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的补助，扶

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384户，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 409 户，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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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、二级、三级 15人，农村部分计划生

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 9233人，独保费兑现率达到 95%，一次性补

助覆盖率达到 93%，四项手术覆盖率达到 91%。基本完成年初设

定的指标值，达到项目的全面实施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对计划生育补助资金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覆盖

率达到 100%，咨询指导率达到 80%，对计划生育家庭随访率达到

8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年初设定该项目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%，在规

定的时间内资金及时达到，项目资金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

了及时支付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 5230元/人/年，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 6850元/人/年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

症扶助发放 2770 元/人/年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发

放 970元/人/年，年末项目总成本为 2371.55万元，未超过年初设

定的项目总成本 2386.66万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：该项目不产生经济效益，不适用该指标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：通过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，

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；

改善了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，引导和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发

展生产；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

庭在生产、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，保障和改善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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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；通过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专项资金服务项

目的实施，以利益导向方式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、独生子女

伤残死亡家庭等人群进行奖励扶持，有效地促进了基层计划生育

工作的开展，农村出生缺陷得到有效防治，提高了计划生育家庭

对国家计生政策的满意度，融洽了干群关系。

（3）生态效益指标：该项目不产生生态效益，不适用该指标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该指标项目的制定对提高计划生育家庭

人员生活质量及计划生育制度的完善影响程度较明显，提高了妇

幼健康服务机构的业务能力。

3.满意度指标分析

通过对计划生育补助奖励扶助对象的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达

到 100%，完成了年初设定的指标值。资金受益和服务对象认为转

移支付资金作用明显，对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项目满意度

较高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通过自查，我区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补助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
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：在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

奖励扶助制度过程中，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，存在奖励

扶助受益面太窄、奖励标准不高等问题；

改进措施：一是加大奖扶力度，对独生子女家庭给予重奖，

大幅度提高奖励标准；二是加大特扶力度，建立“失独”家庭养

老保障机制；三是加大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扶助力度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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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因计划生育手术诱发的精神类患者纳入国家扶助范畴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区对 2022年度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，按

文件计划完成了 2022年度项目支出目标任务，根据项目支出后的

实际状况与年初绩效目标进行了对比，对照年度总体目标、数量

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成本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、可持续

影响指标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等绩效目标，认真组织开展绩效

自评，完成了绩效目标。自评得分 99.91分，该项目将按照规定进

行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附件：转移支付-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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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件

2

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转移支付区域（项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2 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健委

地方主管部门 安徽省卫健委 资金使用单位 贵池区卫健委

资金投入情况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
预算执行率

（B/A×100%)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386.66 2371.55 15 14.91

其中：中央财政资金 803 803

地方资金 1583.66 1568.55

其他资金

资金管理情况

情况说明 分值 得分

存在问题

和改进措

施

分配科学性 按省、市文件分配，分配科学合理 5 5

下达及时性 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求，下达及时 5 5

拨付合规性 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5 5

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，未发现违规行为 5 5

执行准确性 资金执行及时、准确 5 5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开展了绩效监控和自评工作 5 5

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监督检查责任有效落实 5 5

总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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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

目

标

完

成

情

况

1.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，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

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。

2.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在生产、

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

社会和谐稳定。

1.已经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，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，提高

家庭发展能力。

2.已经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，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、生活、医疗和养老等

方面的特殊困难，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

级

指
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
未完成原

因和改进

措施

产

出

指

标

数量指标

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 384 384 2 2

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 409 409 2 2

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、二级、三

级人数
15 15 2 2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 9233 9233 2 2

独保费兑现率 ≥90% 95% 2 2

一次性补贴覆盖率 ≥90% 93% 2 2

四项手术覆盖率 ≥90% 91% 2 2

质量指标

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100% 100% 2 2

咨询指导率 ≥80% ≥80% 2 2

随访率 ≥80% ≥80% 2 2

时效指标

资金到位率 100% 100% 2 2

项目经费支出及时性
经费支出在2022年 12

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
已完成 1 1

成本指标
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350 元/人/月 5230 元/人/年 1 1

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450 元/人/月 6850 元/人/年 2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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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

三级：200 元/人/月；

二级：300 元/人/月；

一级：400 元/人/月

2770 元/人/年 2 2

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发放标

准
80 元/人/月 970 元/人/年 1 1

项目总成本 ≤2386.66 万元 2371.55 万元 1 1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
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

标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 0 0

社会效益

指标

出生缺陷得到有效防治 影响较明显 影响较明显 2 2

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3 3

对维持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明细 影响程度明细 3 3

生态效益

指标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
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

标
该项目不适用于此指标 0 0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对提高计划生育家庭人员生活质量及计划

生育制度完善情况的影响程度
影响程度较高 影响程度较高 3 3

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能力得到提升 影响较明显 影响较明显 4 4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≥85% 100% 5 5

总分 100 99.91

说

明
无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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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分值设置原则：资金投入情况 15 分、资金管理情况 35 分、产出指标 30 分、效益指标 15 分、满意度指标 5 分。

池州市贵池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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